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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人蘇ＯＯ因於投票日從事助選活動事件，不服臺中市選舉

委員會（下稱原處分機關） 112 年 2 月 9 日中市選四字第

1123450029 號裁處書（下稱原處分），提起訴願案，本會決定

如下： 

主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事  實 

一、  訴願人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投票日 08 時 39 分於 Line 通訊

軟體群組內（群組名稱分別為：得天宮信徒代表及將軍廟

管理委員會）傳送訊息「頭家里（註：應為「頭家東里」

之誤，下同） 挑第一號 班代提醒您 要攜帶 」及標題為

「投票應該要帶什麼」之圖片（下稱系爭訊息），原處分機

關以訴願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(下稱公職選罷法)第

56 條第 2 款之規定，依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裁處訴

願人新臺幣（下同）50 萬元罰鍰。訴願人不服，提起訴願。 

二、  訴願意旨略謂 

他人在 Line 通訊軟體群組內傳達系爭訊息，訴願人僅為轉

傳提醒群組人員要攜帶證件，並不知其行為違反規定之罰

則這麼重，訴願人因沒錢租房子，112 年 3 月 26 日才拿到

掛號領件通知信，3 月 27 日才去郵局領信件。 

三、  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略謂 

(一) 程序部分 

原處分係於 112 年 2 月 15 日以寄存送達方式送達於受處

分人，受處分人於 3 月 28 日始向原處分機關提起訴願，

已逾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訴願提起法定期間。本件訴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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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2 款規定，不合法定程序，懇請鈞會

為不受理之決定。 

(二) 實體部分 

1. 訴願人所陳略以：「別人傳在群組我只是轉傳出去提醒大

家要攜帶證件，轉傳出去也不知道大家住在哪裡，不是

叫大家要挑誰，只是比喻，（頭家里也只有一個人選），

我只是轉傳不知道罰這麼重，也不知道嚴重性，…我絕

對無心違規選罷法…。」乙節，核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

大雅分局函附調查筆錄相符，足堪採信。惟按行政罰法

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

意或過失者，不予處罰。」係採故意過失責任，即行政

罰法之責任要件，須具備故意或過失方得予以處罰。如

行為人主觀上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而言，則不予處

罰。訴願人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投票日於 Line 通訊軟體

傳送系爭訊息，為訴願人自認且不爭執，難謂訴願人無

過失，未符合行政罰法第 7 條不予處罰之規定。 

2. 另有關訴願人所陳略以:「…也不知道轉傳圖片和寫字不

行，請求各位長官撤銷罰款…」乙節，按行政罰法第 8

條規定：「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。但按其

情節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」及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8

年度上字第 1017 號判決理由略以：「行政罰法第 8 條規

定：『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。但按其情

節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』其立法理由略謂：『一、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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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係規定行為人因不瞭解法規之存在或適用，進而不知

其行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時，仍不得免除行政處罰責

任。然其可非難程度較低，故規定得按其情節減輕或免

除其處罰。二、…此部分實務上應由行政機關本於職權

依具體個案審酌衡量，加以裁斷。三、參考刑法第 16 條。』

故欲適用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規定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

之行為人予以減輕或免除其處罰時，須以行為人有『不

知法規』存在為前提。而所謂『不知法規』，係指行為人

不知法規所『禁止（不得作為）』或『誡命（要求作為）』

之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為何而言，即學說上所謂之『禁止

錯誤』或『欠缺違法性認識』，而非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

行為人必須要對自己的行為究係違反何法規之規定有所

認知。本案經原處分機關監察小組會議及委員會議審議

判斷決議：行為人蘇ＯＯ111 年 11 月 26 日投票日於 Line

通訊軟體群組中傳送訊息，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

款之規定，依照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裁處 50 萬元

罰鍰。 

3. 綜上所述，訴願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

款規定之事證明確，原處分機關依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

裁以訴願人該項罰緩最低 50 萬元罰鍰之處分，洵屬有

據。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且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

第 3 項規定檢附原卷乙宗，敬請察核，懇請鈞會依訴願

法第 77 條第 2 款規定為不受理之決定或依同法第 79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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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予以駁回。又本件訴願答辯書副本已逕送訴願人，

併此陳明。 

理  由 

一、  按訴願法第 4 條第 6 款及第 14 條第 1 項、第 3 項及第 77

條第 2 款前段規定：「訴願之管轄如左：六、不服中央各部、

會、行、處、局、署所屬機關之行政處分者，向各部、會、

行、處、局、署提起訴願。」及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

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。」、「訴願之

提起，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

期為準。」及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

受理之決定：二、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。」 

二、  次按行政程序法第條 74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:「送達，

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

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，一份黏貼於應受送

達人住居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，另一份

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，以

為送達。」、「前項情形，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，得將文書

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。」 

三、  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及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政

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。違反者，

處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。另本會 100 年 2

月 10 日中選法字第 1000020484 號函釋，「所謂『競選或助

選活動』，依其字義，係指一切為求自己當選或意在幫助特

定候選人當選之作為，至其態樣為何，並非所問。又上揭

規定，其立法意旨乃在冷卻激情令選民抉擇投票，並未加



 

 

 5 

區分所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之對象，是故競選或助選活動

之對象為不特定人或特定人，其違法尚無二致。」 

四、  行政罰法第 8 條規定：「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

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」該條本文所稱

「不知法規」，係指行為人不知法規所「禁止」或「要求應

為」之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為何而言，並非指違反行政法上

義務行為人必須要對自己的行為究係違反何法規之規定有

所認知。又該條但書所稱「按其情節」，係指行為人不知法

規之可責性高低而言，例如依行為人之社會地位及個人能

力，於可期待運用其認識能力，是否能意識到該行為係屬

不法，並於對該行為之合法性產生懷疑時，負有查詢義務，

而應由行政機關本於職權依具體個案審酌衡量；倘行為人

並非「不知法規」，縱屬初犯或欠缺經驗，仍無前開但書有

關減輕或免除處罰規定之適用（法務部 109 年 4 月 8 日法

律字第 10903506200 號函參照） 

五、  原處分於 112年 2月 15日以寄存送達方式送達於訴願人戶

籍地址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74 條第 1 項規定，於寄存送達當

日即發生送達之效力，核計其提起訴願之 30 日不變期間，

自送達次日 112 年 2 月 16 日起算，應於同年 3 月 17 日

屆滿，然訴願人遲至同年 3 月 28 日始提出訴願，有原處分

機關於訴願書之收文日期可按，已逾法定不變期間，所提

訴願應不受理。 

六、  復查，訴願人雖主張其不知投票日傳送系爭訊息為公職選

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所禁止，惟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

雅分局函送訴願人違規資料之相關卷宗中，檢舉人於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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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錄中對警員詢問是否認識訴願人？訴願人有無於何服務

處擔任何種職位或人員？答覆：「我知道他是誰，跟他沒聯

絡。他有在頭家東里里長候選人陳ＯＯ競選部主委。」訴

願人既為候選人競選部主委，其對公職選罷法相關規定應

較常人熟悉，更應有知悉並遵守法律規定之注意義務，依

上開法務部 109 年 4 月 8 日法律字第 10903506200 號函釋

意旨，應無行政罰法第 8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適用，故原

處分機關依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及第 110 條第 5 項

規定，對訴願人處以 50 萬元罰鍰，洵屬有據，核無訴願法

第 80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之適用。 

七、 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2 款

前段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


